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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福田区关于加快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发改业务审

批的若干措施 
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为进一步落实《深圳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施工许可管理规定》

（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310 号），按照“投资服务需求、设计服

从规划、保证质量安全”的要求，结合福田实际，制定以下措施。 

一、简化立项手续，经费保障推动项目前期工作 

（一）首次前期经费下达即时启动项目 

区发改局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赋码并纳入区年度政府投资项

目计划。区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经区人大审议通过并印发相关

文件后，区发改局即按照计划所列项目向使用单位（建设单位）

直接下达前期经费。各部门报区委区政府决策议定的其他建设项

目，区发改局根据区委常委会会议纪要、区政府常务会会议纪要

完成赋码并下达首次前期经费。 

全面取消项目建议书审批，改为下达前期经费，首次前期经

费文件下达即为项目启动，并作为项目立项文件，后续项目的可

行性研究报告、总概算和资金申请报告由区发改局负责审批。 

（二）明确经费使用内容按进度下达足额费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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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前期经费可用于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、项目概算编制、

资金申请报告编制、环境影响评估、勘察、设计、工程监理、五

通一平、生活临建设施建设、场地平整、基坑开挖及基坑相关工

程等施工前期准备工作。 

首次前期经费按照项目总投资的 3%-5%安排，根据进度需再

安排前期经费的建设项目，由区发改局报分管投资的区领导审批，

前期经费累计原则不超总投资的 20%。新开工计划按照《福田区

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办法》（福府规„2017‟3 号）规定的

审批程序执行。 

二、提高申报质量，分级赋权加快立项审批 

（一）项目论证依据充分 

建设项目提交区政府研究决策之前，项目提出部门应充分征

求区发改局、住建局、环水局、市规土委福田局、市交委福田局

及辖区街道办等相关部门意见，对项目涉及的规划、用地、资金

等重大问题充分研究，提出立项建议。 

立项内容应包括：项目名称、项目单位、项目代码、建设内

容及规模、总投资、房建项目总建筑面积、地上地下建筑面积、

主体功能和附属设施的建筑面积、建设起止时间、经费额度等内

容。 

（二）分级赋权加快立项审批 

未列入年度投资计划的建设项目，首次前期经费下达按照建

设项目总投资额按以下权限报批：1000万元以下项目由分管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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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区领导审批；1000万元及以上、3000万元以下项目由分管投资

的区领导审核、区长审批；3000万元及以上项目报区政府常务会

议审批，1亿元及以上项目报区委常委会议审议。 

三、优化审批流程，项目管理和计划管理双优化办理 

（一）提高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额度。 

对于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下工程项目，区发改局免于可行性

研究报告审批，直接审批项目总概算。 

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内容包括项目背景、可行性分析、技术

工艺方案、选址与建设工程方案、节能节水措施、环境影响分析、

招标与实施进度、投资估算、社会效益评价、综合结论等内容，

根据有关定额测算项目估算总投资。 

（二）简化总概算审批 

对于项目申报概算的总投资在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范围内，

建设内容及规模与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范围基本一致的，实行告

知性备案。项目概算超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估算 20%以内的，由

建设单位报区发改局审核。概算超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估算 20%

以上的，由建设单位开展可行性研究报告修编，经区政府同意，

调整功能定位、建设内容及规模、标准等的项目，免于可行性研

究报告修编，直接审批项目概算。 

项目总概算编制内容包括编制说明、土建工程、安装工程、

室外配套工程、其他工程、工程建设其他费、预备费等内容，根

据有关定额测算项目概算总投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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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扩大资金申请报告适用范围 

资金申请报告编制内容包括资金申请原因、项目背景、建设

必要性和可行性、支撑条件、建设方案、总投资估算、实施进度

安排等内容。对于单纯装修装饰、设备购置、维修改造、绿化提

升以及公交停靠站、交通安全设施、城市照明等建设项目或者投

资补助类项目，区发改局免于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和概算审批，

直接审批资金申请报告。项目资金申请报告批复即为项目启动。 

（四）优化节能审查 

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建设项目，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

项目资金申请报告中加入对项目能源利用情况、节能措施和能效

水平分析等相关内容，区发改局不再另行进行节能审查： 

1.抽水蓄能电站、水利、城市道路、公路、电网工程、输油

管网、输气管网等项目； 

2.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吨标准煤，且年电力消费量

不满 500 万千瓦时的项目。 

四、办理时限 

1、项目首次前期经费下达，办理时限：2个工作日。 

2、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，办理时限：20个工作日（含技术

评审）。 

3、项目概算备案或审批，办理时限：审批  20 个工作日（含

技术评审），备案  5 个工作日。 

4、资金申请报告审批，办理时限：20 个工作日（含技术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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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）。 

5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,办理时限：20个工作日（含

技术评审）。 

五、注意事项 

1、本措施落实《深圳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施工许可管理规

定》（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310号），相关条款与《福田区政府投

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办法》（福府规„2017‟3 号）不一致的，以

本措施为准。 

2、本措施由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